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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

第 21 屆第7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 7 月 3 1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 時 3 0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三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莊瑛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家禎秘書長 

出席人員：陳啟發理事、許玉梅理事、吳永豐理事、顏柏恩理事 

彭品維理事、耿毓翔理事、彭建誠理事、呂紹禎常務理事(公假)、

許清豪常務理事(公假) 、周家榮理事(出國請假) 

     列席人員:略 

四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五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113年5至6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議通過，儘速上傳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

勞動局即時通備查。 

(二) 114年五一勞動節捐血，2次問卷會員有意捐血計73袋未達台北捐血中心

駐車基本120袋，明年五一活動取消捐血，餘依前次理事會決議辦理。 

(三) 本年度人事法規說明會預計於113年8月至9月期間舉辦說明會。 

(四) 決議年度計畫中勞資協調說明會停辦。 

(五) 提案一：秘書組建議修正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社團補助辦

法」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 修正第四條第二項 

原條文:審查小組由本會理事長、監事會召集人及福利組長組成。 

修正後:審查小組由本會理事長、監事會召集人及秘書長組成。 

二、 修正第五條第一項 

原條文:社團申請補助經費，每年以二次為限，每次補助額度最高

為新臺幣四千五百元。 

修正後:社團申請補助經費，每年以一次為限，補助額度最高新臺

幣四仟五佰元。 



2  

三、 理事會決議後提第21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實施。 

(六) 提案二:立法院通過「勞動基準法」部分條文修正案，放寬65歲強制退

休年齡的規定，秘書處建議請理事長代表理事會於勞資會議中提案請

資方評估可行性。 

決議:同意由理事長代表理事會於勞資會議中提案。 

    六、散會：16時30分 

 






